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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署及政府產業署違反政府政策  
阻礙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民政事務總署的回覆：  
 
就甘乃威議員關於帝后華庭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法團 )的提問，本署謹

覆如下。  
  
政府在大廈管理的政策  
 
2.  政府在大廈管理的政策，是透過多管齊下的措施，包括提供法律

框架 (即《建築物管理條例》 (《條例》 ))和支援服務，鼓勵和協助業

主成立合適的業主組織 (例如法團 ) ，以履行管理大廈的責任。民政

事務總署 (民政總署 )轄下的地區民政事務處（民政處）設立地區大廈

管理聯絡小組，致力為業主提供大廈管理方面的意見和支援服務，包

括協助業主根據《條例》成立法團，出席業主／法團會議以提供意見

和協助，舉辦訓練課程和工作坊等，以加強業主對大廈管理的認識。 
 
3.  在協助業主成立法團方面，聯絡小組會出席業主會議／簡介會，

講解成立法團的程序；向會議召集人發出豁免業權查冊收費證明書，

以便向土地註冊處免費索取其大廈的業主紀錄，召開業主會議籌組法

團。  
 
4.  民政處職員如獲邀列席業主／法團會議，會在有需要時按照《條

例》的規定向業主及法團提供意見。然而，《條例》沒有賦權民政處

職員可就爭議或糾紛作出仲裁；而且民政處職員並非法律專業人士，

不會亦不能就法律條文或大廈公契等法律文件，作任何詮釋或決定。

如業主在籌組法團時遇到法律上的問題，聯絡小組可安排業主參與由

民政總署與香港律師會合作推行的「大廈管理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約見義務律師，徵詢法律意見等。《條例》

第 45條亦訂明，土地審裁處在建築物管理方面具有司法管轄權，業主

可以就《條例》或公契條文及條款的釋義及執行向土地審裁處申請裁

決。如相關人士同意，聯絡小組可安排參與由民政總署與香港調解會

及香港和解中心推行的「大廈管理義務專業調解服務」；或由民政總

署成立的「大廈管理糾紛顧問小組」，聽取專業和中肯的專家意見，

協助解決大廈管理的爭議。  
 



帝后華庭成立法團事宜  
 
5.  就帝后華庭成立法團的事宜，中西區民政處分別於本年 5月、6月
及 7月應邀出席成立法團的簡介會，向業主講解成立法團的程序，以

及解答業主就成立法團方面的查詢。屋苑其後於 9月舉行業主會議，

以成立法團。會上，有業主向民政處職員查詢成立法團與其他居民組

織的分別。民政處職員回覆表示，法團是根據《條例》成立的法人團

體；成立法團，可以讓業主在法律框架下，履行大廈管理的工作。民

政處同時指出，業主應清楚了解法團和其他大廈管理組織 (例如業主

委員會和互助委員會 )的權力和責任，選擇成立合適的大廈管理組

織，以便有效管理大廈。  
 
6.  除了應邀出席業主會議外，民政處亦安排簽發豁免業權查冊收費

證明書，以便成立法團會議召集人向土地註冊處免費索取屋苑的業主

紀錄。此外當民政處得悉業主在計算業權份數上有疑問時，亦安排轉

介「免費法律諮詢服務」，讓業主徵詢義務律師的意見。民政處會繼

續與業主及有關方面保持密切聯繫，並在有需要時，提供適切的意見

和協助。   
 
聯絡主任的培訓工作  
 
7.  大廈管理涉及的範疇非常廣泛，而且日益複雜。為使職員具備專

業知識，除了在職培訓，本署也經常為執行與大廈管理有關職務的人

員舉辦訓練課程，例如培訓活動和工作坊研習《條例》、大廈管理相

關案例以及其他法例，以便職員有效執行職務。  
 
8.  成立法團是業主履行其大廈管理權責的其中一個途徑。無論業主

選擇以何種方式管理他們的資產，良好大廈管理的關鍵是業主積極參

與，齊心協力，就大廈管理事宜共商解決方法。如有需要，民政處會

為業主提供意見及協助。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收到）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